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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書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傅勝銘
電話：04-37061546
電子信箱：e-p147@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1400336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教育部原書函、人事總處原函、Q&A（114年3月修訂版）、Q&A（圖卡版）（114

年3月） (A09030000E_1140033667_senddoc1_1_Attach1.pdf、
A09030000E_1140033667_senddoc1_1_Attach2.pdf、
A09030000E_1140033667_senddoc1_1_Attach3.pdf、
A09030000E_1140033667_senddoc1_1_Attach4.pdf)

主旨：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修正之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114年3月修訂

版）及「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圖卡版）」

（114年3月）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4年3月31日臺教人(三)字第1140033796號書函

轉人事總處114年3月25日總處培字第1143022299號函辦

理，並檢附原書函（含附件）影本1份。

二、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以下簡稱停班課辦

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

（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計發布結果及發

布時機進行協調聯繫。又人事總處109年4月7日總處培字第

10900302441號函略以，請各該共同生活圈之直轄市、縣

（市）平時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並於發布颱風警報時確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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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依停班課辦法進行協調聯繫，如有預計發布結果不一致

之情形，建議宜由各直轄市、縣（市）首長（或指定人

員）直接進行協調，為一致性決定。

三、揆前開規定旨在避免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停

班課發布結果及時機不一，影響民眾生活作息。惟人事總

處考量各轄區地形地貌、交通、人口及對災害耐受程度不

一，仍請以停班課辦法規定之基準為停班課決策參考，爰

酌修旨揭Q&A之Q3-4內容。

四、旨揭Q&A業同步置於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路徑：政策與業

務-培訓考用處-差勤獎懲），請多加利用。

正本：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新北臺
中桃園五市)

副本：本署各組室(含附件)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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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朱家誼
電話：(02)7736-5938
電子信箱：kate1230@mail.moe.gov.tw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三)字第11400337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Q&A（114年3月修訂版）及Q&A（圖卡版）（114年3月） 

(A09000000E_1140033796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40033796_senddoc1_Attach2.pdf、
A09000000E_1140033796_senddoc1_Attach3.pdf)

主旨：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修正之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114年3月修訂

版）及「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圖卡版）」

（114年3月）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人事總處114年3月25日總處培字第1143022299號函辦

理，並檢附原函（含附件）影本1份。

二、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以下簡稱停班課辦

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

（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計發布結果及發

布時機進行協調聯繫。又人事總處109年4月7日總處培字第

10900302441號函（諒達）略以，請各該共同生活圈之直轄

市、縣（市）平時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並於發布颱風警

檔　　號:
保存年限:

8

■■■■■■■■■　　　　總收文　114.03.31

■■■■■■■■■　　　　　　114003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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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確實依停班課辦法進行協調聯繫，如有預計發布結果

不一致之情形，建議宜由各直轄市、縣（市）首長（或指

定人員）直接進行協調，為一致性決定。

三、揆前開規定旨在避免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停

班課發布結果及時機不一，影響民眾生活作息。惟人事總

處考量各轄區地形地貌、交通、人口及對災害耐受程度不

一，仍請以停班課辦法規定之基準為停班課決策參考，爰

酌修旨揭Q&A之Q3-4內容。

四、旨揭Q&A業同步置於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路徑：政策與業

務-培訓考用處-差勤獎懲），請多加利用。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臺北市立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除外)、部屬機關(構)及大
學附設機構、本部各單位(人事處除外)

副本：

37



1140033796 收文日期:11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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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46
承辦人：潘季楓
電話：02-23979298#556
E-Mail：ggcuppcf@dgp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總處培字第11430222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4D004249_1_25142133634.pdf、114D004249_2_25142133634.pdf)

主旨：檢送修正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114年

3月修訂版）及「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圖卡

版）」（114年3月）各1份，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以下簡稱停班課辦

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

（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計發布結果及發

布時機進行協調聯繫。又本總處109年4月7日總處培字第

10900302441號函（諒達）略以，請各該共同生活圈之直轄

市、縣（市）平時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並於發布颱風警

報時確實依停班課辦法進行協調聯繫，如有預計發布結果

不一致之情形，建議宜由各直轄市、縣（市）首長（或指

定人員）直接進行協調，為一致性決定。

二、揆前開規定旨在避免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停

班課發布結果及時機不一，影響民眾生活作息。惟考量各

轄區地形地貌、交通、人口及對災害耐受程度不一，仍請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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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停班課辦法規定之基準為停班課決策參考，爰酌修旨揭

Q&A之Q3-4內容。

三、旨揭Q&A業同步置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路徑：政策與業

務-培訓考用處-差勤獎懲），請多加利用。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直屬
三級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含附件)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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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A 

（114年 3 月修訂版） 

【1】概述...................................................................................................................... 3 

Q1-1：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措施之目的為何？ ....................................... 3 

Q1-2：訂定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目的為何？ ....................... 3 

【2】災害類型及基準.................................................................................................. 4 

Q2-1：訂定「各地區雨量警戒值」之目的為何？ ........................................... 4 

Q2-2：發生颱風、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時，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將

提供何種資訊內容？ ................................................................................. 5 

Q2-3：如何取得「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大規模崩塌雨量警戒基準值」作

為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參考基準？ ..................................................... 5 

Q2-4：高溫期間可否發布停班停課或採取其他因應方式？ ........................... 5 

Q2-5：低溫寒害可否發布停班停課？ ............................................................... 6 

Q2-6：如發生霾害等空氣污染，可否發布停班停課或採取其他因應方式？ 6 

Q2-7：如發生沙塵暴，政府機關及學校是否有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準？ ... 7 

【3】決定權責及通報作業.......................................................................................... 7 

Q3-1：天然災害發生期間，為何係由各地方政府決定是否發布停班停課？ 7 

Q3-2：天然災害發生期間，通報權責機關應注意之作業程序為何？ ........... 8 

Q3-3：天然災害發生期間，通報權責機關通報之方式及時機為何？ ........... 8 

Q3-4：颱風期間，通報權責機關應注意事項為何？ ....................................... 9 

Q3-5：如何查詢各地區停止上班及上課的訊息？ ......................................... 10 

【4】出勤處理............................................................................................................ 11 

Q4-1：因天然災害使各級機關及公、私立學校在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其停止上班及上課期間是否為放假？是否採行補班補課機制？

 ................................................................................................................... 11 

Q4-2：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期間，一般公教員工出勤之處理方式為何？

 ................................................................................................................... 11 

Q4-3：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期間，原排定值班（日、夜）人員，因工作需

要經主管核定照常值勤者，可否請領加班費或補休假？ ................... 12 

Q4-4：公務人員原以休假名義申請出國旅遊，因出國期間如遇天然災害發生

經發布停止上班時，其休假之請假應如何處理？ ............................... 13 

Q4-5：公務人員休假赴國外旅遊、開會，遇當地天然災害不能如期回國之出

勤應如何處理？ ....................................................................................... 13 

Q4-6：公教員工於返鄉省親適逢天然災害致交通中斷，致無法如期返回工作

崗位時，假別應如何處理？ ................................................................... 13 

Q4-7：公務人員因天然災害致受傷，其受傷治療或休養期間可否准予當事人

以停止上班登記？ ................................................................................... 14 



2 
 

Q4-8：於天然災害發生時，通報權責機關發布「今天停止上班上課」、「今天

上午停止上班上課」、「今天下午停止上班上課」、「今天晚上停止上班

上課」之起訖時間各為何？ ................................................................... 14 

Q4-9：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已出差至未停止上班地區人員，可否於事後

補休？ ....................................................................................................... 15 

Q4-10：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服務機關所在地、居住地區或出差必經地區未

宣布停止上班，奉派至宣布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得否給予加班費

或補休？ ................................................................................................... 15 

Q4-11：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服務機關所在地、居住地區或出差必經地區已

宣布停止上班，始經權責主管指派或基於業務需要接獲指示奉派至未

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得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 16 

Q4-12：公務人員奉派參加會議，已於前一日出發至出差地，會議當日出差

地為未停止上班地區，惟其服務機關所在地區宣布停止上班，其照常

出勤部分得否酌給加班費或補休？ ....................................................... 16 

Q4-13：公務人員奉派參加訓練，當日出發時服務機關所在地尚未宣布停止

上班，惟後來宣布停止上班，是否可據此中斷前往訓練行程，又如當

日仍照常受訓，得否酌給加班費或補休？ ........................................... 16 

Q4-14：本辦法§13第 1項第 1、2、3款及第 2項規定之適用疑義？ ........ 16 

Q4-15：天然災害發生，公教員工住所與服務處所不在同通報區，如遇兩地

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決定不同時，應如何處理？ ................................... 17 

Q4-16：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學校停止上課時（即停課不停班），公教員工如

需照顧子女者，其出勤應如何處理？ ................................................... 18 

Q4-17：公務人員原已請假，如遇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停止上班時，其當日

之請假應如何處理？ ............................................................................... 18 

Q4-18：離島（本島）地區公務人員非因公赴臺（離島），於假滿當日或隔日

因天候不佳致班機取消無法如期返回工作崗位，得否比照天然災害停

止上班處理？ ........................................................................................... 20 

Q4-19：天然災害發生經學校發布停止上課時，其所屬教職員工應否到校上

班？學校是否可以另訂補充規定實施？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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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Q1-1：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措施之目的為何？ 

A： 

（一）避免生命財產發生損害：給予公教員工及學生於災害發生前妥

作預防，災害發生時避免因上班上課及往返途中遭遇危難。 

（二）便於災後重建：天然災害發生後，受災情影響而無法正常上班

上課，或為利處理善後，並從事災後重建工作。 

 

Q1-2：訂定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目的為何？ 

A： 

（一）訂定統一基準，俾便建立共識：依照天然災害發生前後客觀事

實需要，研訂統一之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建立全民共識，以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明定作業處理方式：為應天然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之需，爰明

定有關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準及通報作業之處理程序，以使政

府機關、學校及民眾均有所依循。 

（三）明確規定權責機關：可使各地區之公教員工及學生於天然災害

發生時，適時聯繫查詢並妥切因應。另由各通報權責機關（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決定並發布所轄地區是否停止上班及

上課，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四）便於宣導，建立安全防護理念：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辦法係基於臺灣地區自然環境之天然災害特殊性而訂定，藉以

培養公教員工及機關、學校安全防護理念。 

（五）便於預防及搶救：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除可作事

先宣導防範及預防外，亦可作為災害發生即時因應及搶救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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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害類型及基準 

Q2-1：訂定「各地區雨量警戒值」之目的為何？ 

A：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於 99 年 1 月 8 日修正時已將「各

地區雨量警戒值」列為附表，其訂定之目的如下： 

（一）作為豪大雨發生時危險警戒之用，俾利地方防救災單位提高警

覺，以為即時因應處理。 

（二）嗣後如遇豪大雨發生，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根據交通部中央氣

象署發布之雨量觀測或預報資料，並就各地區所定雨量警戒值

及降雨量實測值，綜合研判，於有致災之疑慮時，應即考量並

決定所轄地區全面或部分區域停止上班上課，或由轄區內各機

關、學校首長視實際情形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並完成通

知、通報或備查程序。 

（三）作為嗣後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宣布停止上班及上課考量標準之

一，以期因地制宜。 

備註： 

1.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公布之雨量分級標準如下： 

(1) 大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毫米以上，或時雨量達40毫米以

上）。 

(2) 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3) 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米以上，或3小時累積雨量

達200毫米以上）。 

(4) 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0毫米以上）。 

2. 各通報權責機關所定雨量警戒值，日後仍可視環境變遷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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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證模擬作必要調整，並非一成不變。 

 

Q2-2：發生颱風、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時，交通部中央氣

象署將提供何種資訊內容？ 

A：自 108年 5月 1日起，颱風、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時，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將於上午 1時、4時、7時、10時、下午 1時、

4時、晚間 7時及 10時前，提供各地區之雨量預測，另於颱風期

間提供影響地區之平均風力與陣風級數等相關資料。 

 

Q2-3：如何取得「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大規模崩塌雨量警戒基準

值」作為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參考基準？ 

A： 

（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大規模崩塌雨量警戒基準值」係由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布，惟因該基準值變動頻繁，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僅作原則規定。 

（二）有關「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大規模崩塌雨量警戒基準值」

相關資訊，均即時公開在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資訊網首頁

/ 土 石 流 及 大 規 模 崩 塌 資 訊 便 利 搜 （ 網 址 為

https://246.ardswc.gov.tw），請自行上網查閱，並密切注意相關

資訊。 

 

Q2-4：高溫期間可否發布停班停課或採取其他因應方式？ 

A：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102年間邀請醫療、法律之專家學者

與衛生福利部、勞動部、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及其他機關開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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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後，獲致共識以，因高溫難以明確定義，政府機關現階段尚

不宜以法制化方式規範高溫停班停課相關事宜。 

（二）惟考量高溫發生頻率日益增加，政府應加強相關防護措施，行

政院已於102年10月1日院授人培字第1020050460號函，請各機

關以業務特性及工作態樣，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第6條第8款參照）相關規定，訂定或精進相關防護性措施。 

 

Q2-5：低溫寒害可否發布停班停課？ 

A： 

（一）查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8條規定，其他天然災

害造成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

安全，或有致災之虞、必須撤離或疏散時，得發布停止上班及

上課。 

（二）據上，遇低溫寒害，如符合前開情事時，各通報權責機關【直

轄市長、縣（市）長；經授權之區、鄉（鎮、市）長；機關、

學校首長】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Q2-6：如發生霾害等空氣污染，可否發布停班停課或採取其他因應方

式？ 

A：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104年5月11日邀集相關機關會商並獲

致共識，宜採102年間高溫期間之處理模式辦理，爰行政院業

於104年6月29日院授人培字第10400382474號通函，請各主管

機關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並視業務特性及工作態樣，訂定空氣品質惡化之相關防護措施。 

（二）教育部、環境部就停課部分另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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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空氣品

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等規定。 

 

Q2-7：如發生沙塵暴，政府機關及學校是否有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準？ 

A： 

（一）查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3條規定，天然災害範

圍係包含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及「其

他天然災害」，又第8條規定，其他天然災害造成交通、水電

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

虞、必須撤離或疏散時，已列為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

準。據上，沙塵暴來襲如符合上開情事時，各通報權責機關得

依上開規定發布轄區內機關、學校停止上班及上課。 

（二）有關訂定沙塵暴學校停止上課基準一節，事屬教育部權責；又

學童如依教育部規定停止上課，公教員工有照顧子女需求者，

得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15條規定，亦得依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各類別人員請假規範，請家庭照顧假或休假

等方式辦理。 

 

【3】決定權責及通報作業 

Q3-1：天然災害發生期間，為何係由各地方政府決定是否發布停班停

課？ 

A：天然災害期間，發布停班停課之決定，亟需考量各轄區地形地貌、

交通、人口及致災區域之差異，各地方政府於在地較能全面掌握

瞭解，由各地方政府按各該轄區之地形、地貌之差異性；風力值、

雨量值；及交通、水電供應等實際狀況綜合考量，以決定是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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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停班停課，較能因地制宜。 

 

Q3-2：天然災害發生期間，通報權責機關應注意之作業程序為何？ 

A： 

（一）為使通報權責機關首長明瞭天然災害相關通報作業機制及規定，

以利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作適當之決定，各通報權責

機關之人事主管應於汛期前，向各該直轄市或縣（市）首長提

報相關規定及準備措施（如相關法規、宣導情形及所屬機關回

報之停班停課情形等）。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啟動停止上班及上課通報機制後，各通報

權責機關即應依規定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天然災害停班

課通報系統」進行通報，即使不在颱風警戒區域之縣市，亦應

通報，以利民眾瞭解。 

（三）天然災害發生時如遇例假日或放假日，因部分機關、學校仍有

公務上的活動，各通報權責機關仍應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

課作業辦法之規定，完全比照非例假日或非放假日之通報機制，

發布是否停止上班及上課訊息，訊息文字以「已達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或「未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為原則，供各界查

詢參考。 

（四）為避免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決

定不一，影響民眾生活作息，同時衡酌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

縣（市）為實際共同生活圈之情形，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

縣（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計發布結果及發布

時機進行協調聯繫，以提升行政效率，達事權統一之目的。 

 

Q3-3：天然災害發生期間，通報權責機關通報之方式及時機為何？ 

https://ecpa.dgpa.gov.tw/Member/My
https://ecpa.dgpa.gov.tw/Membe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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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自107年3月1日起，通案性（各直轄市及縣【市】、各鄉鎮市

區）、個案性（個別機關、學校）之停止上班及上課均全面採

行線上通報作業機制，又通案性停止上班及上課亦可採語音通

報方式。 

（二）又為期各地方政府之停班停課決定更為精準，就宣布停班停課

時機，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105年11月14日邀集相關機關

會商獲致結論，各通報權責機關得於現行制度下自行決定是否

參採以下作法： 

1. 如於前一日晚間所根據氣象預報資料或災情相關資訊，已明確

達到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所訂停班停課標準時，

則於前一日晚間10時前宣布次日全日停班停課。 

2. 至前一日晚間10時仍未能明確認定是否已達停班停課標準時，

則於次日上午4時30分前再行宣布是否停班停課。 

3. 另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10條規定，各通報權

責機關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之。 

 

Q3-4：颱風期間，通報權責機關應注意事項為何？ 

A： 

（一）特別通報時機：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4月7日總處培字

第10900302441號函略以，為避免各直轄市、縣（市）間發布

之時間落差過大，建議颱風警報期間，原則宜於前一日晚間9

時至10時之間發布停班停課結果。 

（二）共同生活圈應建立溝通協調機制：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

年4月7日總處培字第10900302441號函略以，各該共同生活圈



10 
 

之直轄市、縣（市）平時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並於發布颱風

警報時確實依前開作業辦法進行協調聯繫。 

（三）陸上颱風警報期間皆須通報：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單位係透過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即時播報服務系統」以及「天然災害

個案停止上班及上課通報系統」，分別以電話語音輸入及網路

作業方式設定是否停止上班及上課相關訊息，又為利各界查詢

參考，爰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期間，未列入警戒區之各通報權責

機關，仍應至天然災害停班課通報系統，選擇「未列入警戒區」，

並辦理通報作業。 

 

Q3-5：如何查詢各地區停止上班及上課的訊息？ 

A： 

（一）颱風過境於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網站首頁（網址為 https://www.dgpa.gov.tw）將適

時切換為各地區停止上班及上課情形畫面，供各界查閱，至颱

風以外之災害，則請透過本總處全球資訊網之停止上班及上課

專區（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html）進行查詢；

亦可撥打付費服務專線0203-001-66，收聽各地區停止上班及

上課訊息。 

（二）為建構英語友善環境，增進旅居臺灣之外國人查詢天然災害停

班、停課之便利性，颱風過境於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發布陸上颱

風警報後，旅居臺灣之外國人可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之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情形」英文網頁（網址為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e.html）查詢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停止上班及上課狀況。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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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勤處理 

Q4-1：因天然災害使各級機關及公、私立學校在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其停止上班及上課期間是否為放假？是否採行補班

補課機制？ 

A： 

（一）現行天然災害發生時之停止上班及上課期間，社會媒體及一般

民眾大多以颱風假定義，惟颱風成災僅為天然災害之型態之一，

且各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班停課之目的，係為使人員對於天然

災害能及時採行事前預防、事中處理及事後復原等一系列之因

應措施，非視同當然放假，又各機關、學校內部差勤管理仍應

以「停止上班」、「停止上課」登記。 

（二）又天然災害經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是為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

及上課之臨時性緊急應變措施，使政府從事災害防救工作，減

少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為目的，公務人員之出勤處理並以「停

止上班或上課登記」，非視同當然放假，亦無所謂颱風假。為

期審慎，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105年5月10日總處培字第

1050041212號函，綜整相關法制主管機關、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單位）、各地方政府意見後，考量停止上班及上課之重點在

於災害預防與重建，非視同當然放假，亦非彈性放假再擇日補

假之概念，又如於例假日辦理補班及補課，對民眾之生活作息、

公私部門各項活動舉行勢將造成困擾及不便，且所涉問題層面

廣泛，爰不予採行補班補課機制。 

 

Q4-2：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期間，一般公教員工出勤之處理方式

為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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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通報權責機關宣布停止上班及上課，除各機關、學校因業務

需輪班輪值、參與救災或其他特殊職務，必須照常出勤或酌留

必要人力，經機關、學校首長指派出勤者外，其餘人員係以停

班（課）登記，不列入任何假別計算，惟如因職務需要，經機

關、學校首長指派出勤者，得以加班處理，核實支給加班費，

或於規定期限內補休。至上開出勤人員，因不適用天然災害停

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亦不得藉口停止上班上課，而拒絕出

勤。 

（二）又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0年10月24日90局考字第200782號書

函略以，公務人員於天然災害發生時，所居住地區或上班必經

地區經權責機關宣布停止辦公，其服務機關仍照常辦公，如確

因業務迫切需要，經機關首長指定出勤者，得由機關核酌給予

加班費，或於事後辦理補休假。準此，公務人員如非經主管指

定出勤而出勤者，以其毋須上班，自不生加班費支給或補休假

問題。 

 

Q4-3：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期間，原排定值班（日、夜）人員，因

工作需要經主管核定照常值勤者，可否請領加班費或補休假？ 

A：  

（一）依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112年1月1日施行之公務人員保障

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經指

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者為加班，服務機關應給予加

班費、補休假。各機關（構）如基於管理之需要，指派公務人

員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處理本職以外之臨時性、突發性事務

之特定期間值班、值勤、值日（夜）等，均屬「執行職務」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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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期間，原排定值班（日、夜）人員，

因工作需要經主管核定照常值勤者，其加班費或加班補休相關

事宜，請依保障法及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Q4-4：公務人員原以休假名義申請出國旅遊，因出國期間如遇天然災

害發生經發布停止上班時，其休假之請假應如何處理？ 

A：查銓敘部 84 年 11 月 27 日 84 台中法四字第 1215759 號函略以，

公務人員奉准出國旅遊期間，適逢颱風過境，機關停止辦公，得

將該颱風日視為例假日予以扣除，而循例以放假處理，爰公務人

員以休假名義出國旅遊，因出國期間如遇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停

止上班時，其休假日數應扣除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止上班之日數。 

 

Q4-5：公務人員休假赴國外旅遊、開會，遇當地天然災害不能如期回

國之出勤應如何處理？ 

A：公務人員請休假赴國外旅遊、開會，非因公性質，為免寬濫，並

考量公私部門給假衡平性，仍請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以請

休假或事假辦理。 

 

Q4-6：公教員工於返鄉省親適逢天然災害致交通中斷，致無法如期返

回工作崗位時，假別應如何處理？ 

A：公教員工返鄉省親，返程日因適逢天然災害交通中斷，致無法如

期返回工作崗位上班，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天然災害發生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學

校首長：……五、其他因地形、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

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得自行決定停止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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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學校）首長。 

 

Q4-7：公務人員因天然災害致受傷，其受傷治療或休養期間可否准予

當事人以停止上班登記？ 

A：公務人員因天然災害致受傷，其受傷期間須治療或休養者，仍請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Q4-8：於天然災害發生時，通報權責機關發布「今天停止上班上課」、

「今天上午停止上班上課」、「今天下午停止上班上課」、「今天

晚上停止上班上課」之起訖時間各為何？ 

A： 

（一）起始時間： 

1. 全日：依實務作業情形，如各通報權責機關於前1日晚上10時

前發布明日停班停課1日，則停班停課起始點為隔日零時零分

起；如於當日上午4時30分宣布當日停班停課1日，其起始點則

為一般上班及上課始點（通常為上午8時起，並依各該機關彈

性上班時間而有所不同）。 

2. 上午：依實務作業情形，如各通報權責機關於前1日晚上10時

前發布明日上午停班停課，則停班停課起始點為隔日零時零分

起；如於當日上午4時30分宣布當日上午停班停課，其起始點

則為一般上班及上課始點（通常為上午8時起，並依各該機關

彈性上班時間而有所不同）。 

3. 下午：起始點為下午一般上班及上課始點（通常為下午1時30

分起，並依各該機關彈性上班時間而有所不同）。 

4. 晚上：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96年召開之研商修正「天然災

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按：現為「天然災害停止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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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課作業辦法」）會議決議，以晚上6時為起始點。 

（二）結束時間：各時段停班停課之訖點，除上午原則上為各機關所

定上午上班之結束時間外，其餘各時段（含全日、下午、晚上）

原則上為當日結束時間（晚上12時）。若各通報權責機關對於

停班停課之迄點有其他決定，則依各通報權責機關發布之訊息

為準。 

 

Q4-9：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已出差至未停止上班地區人員，可否

於事後補休？ 

A：天然災害發生時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乃係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

及上課之臨時措施，其目的在於預防及搶救，以減少天然災害來

襲生命、財務遭受損失。故已出差至天然災害未侵襲地區執行公

務，因無生命、財產遭受侵害之顧慮，自無適用天然災害停止上

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必要，尚不得予以補休。 

 

Q4-10：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服務機關所在地、居住地區或出差必經

地區未宣布停止上班，奉派至宣布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得

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A：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規定，天然災害期間，

機關、學校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乃係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及上

課之臨時性緊急措施，如因職務需要必須照常出勤或因工作需要

經機關、學校首長指定出勤人員，得由機關核實支給加班費或給

予補休假。至於服務機關所在地區未宣布停止上班，惟奉派至宣

布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者，如確有執行職務之情形，尚宜比照

適用上開規定，以期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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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1：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服務機關所在地、居住地區或出差必經

地區已宣布停止上班，始經權責主管指派或基於業務需要接獲

指示奉派至未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得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A：上開情形屬天然災害發生時宣布停止上班期間奉派執行職務，得

以加班處理，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Q4-12：公務人員奉派參加會議，已於前一日出發至出差地，會議當

日出差地為未停止上班地區，惟其服務機關所在地區宣布停止

上班，其照常出勤部分得否酌給加班費或補休？ 

A：奉派出差至天然災害未侵襲地區執行公務，因無生命、財產遭受

侵害之顧慮，自無適用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必要，

尚不得予以支給加班費或補休。 

 

Q4-13：公務人員奉派參加訓練，當日出發時服務機關所在地尚未宣

布停止上班，惟後來宣布停止上班，是否可據此中斷前往訓練

行程，又如當日仍照常受訓，得否酌給加班費或補休？ 

A：公務人員於機關所在地宣布停止上班前如出發前往未停止上班地

區受訓，不生生命、財產遭受侵害之問題，仍應繼續執行原定行

程，且亦無給予加班費或補休問題。 

 

Q4-14：本辦法§13第 1項第 1、2、3款及第 2項規定之適用疑義？ 

A： 

（一）茲以颱風相較於其他天然災害，其發生之期間較長，故於颱風

侵襲時，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3 條所定「天

然災害發生『後』」之時點，尚非僅限於颱風過境後，而應指

於颱風事實發生後，於符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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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各款要件者，即已得依本條規定，自行決定停止上班

及上課。 

（二）有關所稱「直系親屬」及「其所居住之房屋」等疑義一節，查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3條第 1項第 2、3款規

定，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配偶、直系親屬有重大傷亡或失蹤

或員工及其配偶、直系親屬所居住之房屋因受災倒塌或有倒塌

之危險，或遭受重大損失時，為處理善後，得自行決定停止上

班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學校首長。機關、學校首長得在 15

日範圍內，視實際需要給予當事人停班（課）登記。所稱「直

系親屬」之範圍，參照民法之親屬規定，係包含直系血親及直

系姻親；所稱「其所居住之房屋」，則包含公教員工本人及其

配偶、直系親屬所居住的房屋（配偶之父母屬直系姻親，自包

含在內）。 

（三）所稱「15日」停止上班登記時間之起迄一節，查原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90年11月16日局考字第030387號函略以，「15日」之起

算日應自天然災害發生後受有災情之當日起算（不含例假日），

惟為利受災當事人重建家園，服務機關首長得視受災當事人之

實際需要，其於停止上班期間准予受災當事人採分段申請，以

利其災害搶救及復建，以迅速恢復日常作息。 

 

Q4-15：天然災害發生，公教員工住所與服務處所不在同通報區，如

遇兩地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決定不同時，應如何處理？ 

A： 

（一）公教員工居住地區之機關學校經權責機關決定停止上班上課，

而其服務機關所在地區仍照常上班時，各該公教員工比照所居

住地區之機關學校給予停止上班登記：其服務機關所在地已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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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停止上班上課，而住所地照常上班上課者，亦一律停止上班

上課以停班（課）登記。 

（二）公教員工居住地區與服務機關所在地區均未經宣布停止上班上

課，惟依平常上班必經地區如經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各該公教

員工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實給予停班(課)登記。 

（三）又前開所稱「居住地區」，係指「實際居住地點」，而非戶籍地。

至「實際居住地點」係指當事人之「住所地」（當事人以久住

之意思繼續居住之地）或「居所地」（當事人非以久住之意思，

而係因工作、就學等因素繼續居住之地），而不僅限於一地，

並於天然災害發生之際有實際居住之事實者，始足當之。 

（四）至當事人因省親、旅遊等特定事由而短暫寄寓之地，並非住所

地或居所地，自無前開規定之適用；惟其如符合天然災害停止

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13條第1項第5款規定，經查證屬實者，

仍得依該款規定予以停班（課）登記。 

 

Q4-16：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學校停止上課時（即停課不停班），公教

員工如需照顧子女者，其出勤應如何處理？  

A：天然災害發生致高級中等（含高中、高職、五專 1、2、3 年級）

以下學校停止上課時，公教員工家有就讀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子女

或國中以下（含學校寒暑假輔導課、補習班、安親班、幼兒園或

公私立托嬰）子女乏人照顧，其本人或配偶得有 1 人（並未限父

母雙方均為公教員工）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實給予停止上班，以

照顧子女，如經發布取消返校日時，亦得比照停止上課規定辦理。 

Q4-17：公務人員原已請假，如遇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停止上班時，

其當日之請假應如何處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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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得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5條有關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日

之規定，扣除停止上班之日數。 

（二） 其扣除方式，經綜整銓敘部 94年 10月 13日部法二字第

0942551433號書函、105年7月13日部法二字第1054118694號函

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7月22日總處培字第1050047368

號函意旨，說明如下： 

1. 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陪產檢及

陪產假、喪假、休假，得按時扣除請假時數。（按：如有補休假

情形亦同。） 

2. 娩假、流產假，得以半日為計算單位扣除假期，又如停止上班

及上課未達半日以上（例如下午2點停止上班、上課），則仍以

半日扣除，並向後遞延娩假或流產假期間。 

3. 公假及延長病假遇停止辦公，則無需扣除，惟公假事由諸如政

府舉辦之考試、國內外機關團體舉辦與職務有關之會議或活動，

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庭作證等，亦另擇期延後舉辦時，得由服務

機關再行核給公假前往。 

4. 如權責機關宣布於下午4時後停止上班，茲舉當日下午之上班

時間如為1時30分至5時30分，停班停課期間為下午4時至5時30

分為例，其於前開事假等以時計之假期期間，即得扣除請假時

數1小時；至於娩假等以半日計之假別，停班停課期間未滿半

日，仍以半日扣除，並向後遞延娩假或流產假期間。 

（三） 至連續請扣薪事假適逢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時，查銓敘部62年1

月19日62臺為典三字第47308號函釋規定略以：「已滿規定期限

之事假，如屬連續性者，（如請事假2個月）自滿假之日起不予

扣除例假日，按日扣除俸薪（按：俸薪現改為俸【薪】給）……。」

是以，連續請扣薪事假於停止上班日仍應按上開函釋按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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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薪）給。 

 

Q4-18：離島（本島）地區公務人員非因公赴臺（離島），於假滿當日

或隔日因天候不佳致班機取消無法如期返回工作崗位，得否比

照天然災害停止上班處理？ 

A：  

（一）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8 年 7 月 5 日 88 局考字第 016364 號

函略以，為因應離島之特殊狀況，避免影響公務人員至外島服

務之意願，准予非因公赴臺之離島公務人員，於假滿當日或隔

日（係包括休假、補休假、例假日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規範

之各種假別）因天候、機場等非人為所能掌控因素致無法如期

返回工作崗位者，得經當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由服務機

關衡酌實際情形，以視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處理。 

（二）又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5年 12月 20日總處培字第

10500616051號函略以，審酌如發生天候、機場等非人為所能

掌控因素時，無論臺灣本島返回離島或離島返回臺灣本島上班

者，兩者之交通狀況通常均受到影響，基於一致性之處理原則，

非因公赴離島之本島公務人員得從寬比照前開非因公赴臺之

離島公務人員，以視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處理。 

 

Q4-19：天然災害發生經學校發布停止上課時，其所屬教職員工應否

到校上班？學校是否可以另訂補充規定實施？ 

A：各級學校之性質與適用對象與一般行政機關不盡相同，為兼顧實

際狀況，學校部分得由教育主管機關參照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

課作業辦法，另訂補充規定，是以，其所屬教職員工是否仍應照

常出勤，係屬學校之行政權責，宜請各學校依權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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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0：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教師居住地區停止上班、上課，惟其服

務之學校所在地仍正常上班、上課時，服務學校依規定給予教

師停班（課）登記時，其教學工作應如何代理？ 

A：查教育部 102 年 6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20077060 號函略

以，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係由服務機關學校覈實以「停止辦

公」登記（按：配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修正，應

修正為「停止上班」登記），不列入任何假別計算，教師依規定由

服務學校給予停班（課）登記時，其教學工作應如何代理等，事

涉地方制度事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秉權責辦理。 

 

Q4-21：天然災害發生經通報權責機關宣布停止上班及上課，民間企

業是否比照或另有不同規定？勞工之出勤原則為何? 

A： 

（一）查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8 條規定，民間企業

之停止上班，依照勞動基準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由勞資雙方協

商處理。爰民間事業單位勞工於天然災害發生時（後）之出勤

管理及工資給付事宜，請依勞動部「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

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處理。（勞動部免付費電話專線：

1955） 

（二）為明確規範天然災害發生時工資給付及出勤事項，勞動部已於

98年 6月 19日發布「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

工資給付要點」。此外，雇主僱用勞工人數滿 30人以上訂有工

作規則者，勞動部已於工作規則審核要點及工作規則參考手冊

增訂天然災害發生時之工資給付規定，作為雇主修訂相關規定

之參考。另為保障勞工於颱風天強風大雨外勤作業之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亦已有相關

規範，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 109 年 8 月 28 日修正「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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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天外勤安全指引」，供事業單位參考。為使勞資雙方對於天

然災害發生時有所依循，勞動部已於官網建置「天然災害勞工

出 勤 權 益 」 專 區 （ 網 址 ：

https://www.mol.gov.tw/topic/3067/14532/），對於天然災害發生

時，勞工是否出勤、是否指定特定勞工出勤及相關工資給付事

項，應事前透過勞資會議協商約定或於工作規則中訂定，避免

衍生相關爭議。 

（三）另依「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第 8 點規定，公務機關（構）、公私立學校、公用事業、郵電

事業、交通事業及其他性質特殊之事業，天然災害發生時（後），

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事項，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辦理；未有規定者，參照本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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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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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概述？



Q1-2.天然災害停班停課措施之目的及做
法為何？

5

為避免生命財產
發生損害

為便於災後重建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賦予彈性

訂定統一
標準，建
立共識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措施

明定作業
處理方式

明定權責
機關

安全防護
宣導

便於預防
搶救

參照Q&A：Q1-1、Q1-2



【2】災害類型及
基準

6



Q2-1.風(雨)災訂定「各地區雨量警戒值」
之目的？

7

備註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公布之雨量
分級標準：

超大豪雨

大豪雨

豪雨

大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0毫
米以上

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
米以上，或3小時累積雨
量達200毫米以上

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
米以上，或3小時累積雨
量達100毫米以上

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毫米
以上，或時雨量達40毫米
以上

1.作為豪大雨發生時危險警戒之
用，以利地方防救災單位提高
警覺、即時因應

2.作為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宣布
停班課之考量標準之一，依各
地區所定雨量警戒值及降雨量
實測值綜合研判，有致災之虞
時，即應考量所轄地區全部或
部分區域停班課

參照Q&A：Q2-1



Q2-2.發生颱風、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
連續豪雨時，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將
提供何資訊？

8

1時、13時

4時、16時
7時、19時

10時、22時

致災性熱帶低氣壓
或連續豪雨

颱風

氣象署將於下列時間(3小時1次)，
提供各地區之雨量預測

除雨量預測外，另提供影響地區之平均風力與陣風級數
等相關資料

參照Q&A：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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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如何取得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
持署發布之「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
警戒基準值」相關資訊？

請上網搜尋：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資訊網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因變
動頻繁，本辦法僅做原
則性規定，相關資訊均
即時公開於「土石流及
大規模崩塌防災資訊網」
─土石流資訊、大規模
崩塌資訊，請自行上網
查詢並密切注意

https://246.ardswc.gov.tw

或掃描下方Qrcode：

參照Q&A：Q2-3



Q2-4.高溫期間、低溫寒害可否發布停班
停課？

10

高溫期間 低溫寒害

因高溫難以明確定義，政府機關現階
段尚不宜以法制化方式規範高溫停班
停課相關事宜

行政院102年10月函請各機關以業務特
性及工作態樣，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
生防護辦法（第6條第8款參照）相關
規定，訂定或精進相關防護性措施

如因寒害造成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
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
有致災之虞、必須撤離或疏散之情形

各通報權責機關【直轄市長、縣（市）
長；經授權之區、鄉（鎮、市）長；機
關、學校首長】得視實際情形，依本辦
法§8發布停班停課

參照Q&A：Q2-4、Q2-5



Q2-5.沙塵暴、霾害可否發布停班停課？

11

沙塵暴霾害等空氣污染

沙塵暴係屬本辦法§3之「其他天然災
害」，如符合本辦法§8情事，各通報權
責機關得依規定發布轄區內機關、學校
停班停課

又訂定沙塵暴學校停課基準一節，事屬
教育部權責；如學童依教育部規定停課，
公教人員自得依本辦法§15規定，亦得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各類別人員請假
規範辦理

依人事總處104年召開會議共識，宜採
102年高溫期間處理模式辦理

行政院104年6月29日函，請各主管機
關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安全及
衛生防護辦法等，視業務特性及工作態
樣訂定空氣品質惡化之相關防護措施

教育部、環境部就停課部分另訂有相關
規定

參照Q&A：Q2-6、Q2-7



【3】決定權責及
通報作業

12



Q3-1.天然災害發生期間，為何係由各地
方政府決定是否發布停班課？

13

地形地貌 交通人口

風力值 雨量值

致災區域
及情況

水電供應情形

各 轄 區 存 在 差 異

各地方政府掌
握實際狀況，
由其綜合考量
後作成停班課
決定，較能因
地制宜

參照Q&A：Q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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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天然災害發生期間，通報權責機關
應注意之作業程序為何？

1

2

3

4

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主管應於汛期前，向各該直轄市或縣市首長
提報相關規定及準備措施（如：相關法規、宣導情形等）

人事總處啟動停班停課機制後，各通報權責機關即應依規定
至「人事總處天然災害停班課通報系統」通報

例假日或放假日，各通報權責機關仍應辦理發布之通報作業，
訊息文字以「已/未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為原則

衡酌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為實際共同生活圈，於決定停
班停課前，應就預計發布結果及時機進行協調溝通

參照Q&A：Q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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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天然災害發生期間，通報權責機關
通報方式及時機為何？

ECPA

線上通報 語音通報

ECPA

線上通報

通案性
通報

個案性
通報

or

通報方式 通報時機

請依本辦法§10，並參考人事總處
105年11月14日邀集相關機關會商共
識辦理：

1.前1日根據相關資訊（如氣象預報、
災情資訊等），已明確達停班停課
標準時：於前1日22時前宣布次日
全日停班停課

2.前1日22時前未能明確確認時：次
日凌晨4時30分前再行宣布

3.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

參照Q&A：Q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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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颱風期間，通報權責機關應注意事
項為何？

共同生活圈
溝通協調機制

陸警發布後
皆須通報

人事總處109年4月7

日函略以，為避免
各直轄市、縣市間
發布之時間落差過
大，建議颱風警報
期間，原則宜以前1

日21時至22時之間
發布停班停課結果

人事總處109年4月7

日函略以，各該共
同生活圈之直轄市
、縣市平時宜建議
溝通協調機制，並
確實聯繫

為利各界查詢，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期間，
未列入警戒區之各通
報權責機關，仍應至
「天然災害停班課通
報系統」，選擇「未
列入警戒區」，並辦
理通報作業

參照Q&A：Q3-4

特別通報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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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如何查詢各地區停班停課訊息？
Where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Work and
Class Status during Natural Disasters?”

可撥打付費服務專線
0203-001-66

收聽各地區停班停課訊息

可透過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
「停班停課專區」查閱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html

(備註：颱風過境發布陸警時，人事總處網
站首頁將適時切換為各地區停班停課情形)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e.html

參照Q&A：Q3-5



【4】出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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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因天然災害致停班停課期間，是否
為放假？是否採行補班補課機制？

天然災害停班停課，係事實上無法上班上課之臨時性緊急應
變措施，係為使人員對天然災害及時預防、處理、復原等因
應作為，以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

是以，非視同當然放假，亦無所謂颱風假，人員出勤處理以
「停止上班」、「停止上課」登記

依本總處105年5月10日函，考量停班停課非視同當然放假，
亦非彈性放假再擇日補假，又如於例假日辦理補班及補課，
對民眾之生活作息、公私部門各項活動舉行勢將造成困擾及
不便，且所涉問題層面廣泛，爰不予採行補班補課機制

參照Q&A：Q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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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天然災害致停班停課期間，公教員
工出勤處理方式為何？

未經指派出勤之一般人員

經指派出勤之人員 排定當日值班人員

以「停止上班、停止上課」登記，
不列入任何假別計算

如因職務需要，經機關、學校首
長指派出勤，得以加班處理，核
實支給加班費或於規定期限內補
休；經指派出勤者，即不得藉口
停班而拒絕出勤

值班亦屬執行職務之範疇，是類
人員出勤，請依公務人員保障法
及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相關規
定辦理

未經指派出勤而出勤人員

參照原人事局90年10月24日書函，
以其無須上班，自不生加班費或
補休假問題

參照Q&A：Q4-2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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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公務人員於下列情形，出勤應如何
處理？

公務人員本人，
因天然災害致受
傷，其受傷期間
須治療或修養者

公教人員返鄉省親，
返程日因逢天然災害
交通中斷，致無法如
期返回工作崗位上班

仍請依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相關規
定辦理

依本辦法§13Ӏ規定，
得自行決定停班停課，
並事後陳報機關、學
校首長

公務人員原以休
假名義申請出國
旅遊，出國期間
遇天然災害停班，
該休假之請假處
理

公務人員休假赴
國外旅遊、開會，
遇當地天然災害
不能如期回國，
出勤之處理

依銓敘部84年11

月27日函，休假
日數應扣除通報
權責機關發布停
班之日數

因係非因公性質，
仍請依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規定，
請休假或事假辦
理

1 2 3 4

參照Q&A：Q4-4至Q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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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天然災害發生時，停班停課之起訖
時點？

狀況描述 當日上午 當日下午 當日晚上

全日停班課

前1日22時前發布

0時 24時

當日凌晨4時30分前發布
一般上班課始點(通常8時) 24時

上午停班課 0時 上午上班結束時間

下午停班課

晚上停班課

一般下午上班課始點(通常13時30分) 24時

18時 24時

一般上班課始點
(通常8時)

上午上班結束時間

前1日22時前發布

當日凌晨4時30分前發布

參照Q&A：Q4-8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
正常上班課必經之地於停班課前，
出發至未停班課地區執行職務

加班？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
正常上班課必經之地/出差地均未
發布停班課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正常上
班課必經之地於停班課前，出發至已
停班課地區執行職務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正常上
班課必經之地/出差地於停班課後，才
出發至已/未停班課地區執行職務

Q4-5.於天然災害期間奉派出差、參加會
議或訓練等，於下列情形，得否給
予加班？

23

參照Q&A：Q4-9至Q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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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6.本辦法§13Ӏ、Ⅱ，自行決定
停班停課相關規定之適用疑義？

參照民法之親屬規
定，包含直系血親
及直系姻親

包含公教員工及其
配偶、直系親屬所
居住的房屋(配偶之
父母屬直系姻親，
自包含在內)

原人事局90年11月
16日函略以，15日
之起算應自天然災
害發生後受有災情
之當日起算(不含例
假日)，並視受災當
事人實際需要，得
准其分段申請

天然災害
發生「後」

直系親屬

其所居住之房屋

15日

茲以颱風相較其他
天然災害，發生期
間較長，故颱風侵
襲時，本條所定天
然災害發生「後」
之時點，尚非僅限
颱風過境後，應指
颱風事實發生後，
符合本條各款要件
者，即得依本條自
行決定停班停課

參照Q&A：Q4-14



Q4-7.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區、
必經地區停班停課決定不同時，應
如何處理？

居住地區

正常上班上課
必經地區

服務機關、
學校所在地

備註

居住地區：
1.指實際居住地點，而非戶籍地
2.係指當事人之住所地(以久住之意思繼續居住之地)或居所地(非以久住之意思，係因工作、就學等因素
繼續居住之地)，不僅限一地，須於天然災害發生之際有居住事實者

3.因省親、旅遊等特定事由短暫寄寓之地，並非住所地或居所地，惟如符合本辦法§13Ӏ規定，經查證屬
實，仍得依該款停班停課登記

25

其中1地停班停課，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實給予停班停課登記

參照Q&A：Q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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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8.本辦法§15，公教員工為照顧子女
得有1人停班之適用疑義？

因天然災害發生致
高級中學（含高中、
高職、五專1、2、
3年級）以下學校
停課 家有就讀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子女

或國中以下（含學校寒暑假輔導
課、補習班、安親班、幼兒園或
公私立托嬰）子女乏人照顧

本人或配偶得
有1人（未限
父母雙方均為
公教員工），
由服務機關、
學校核實停班

參照Q&A：Q4-16

（即停課不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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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9.公務人員原已請假，如遇天然災害
停班，應如何處理？

◆原則：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15，有關假期之核
給扣除例假日之規定，扣除停班之日數。

◆扣除方式：

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
生理假、婚假、產前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喪假、
休假、補休

得按時扣除請假時數

娩假、流產假
以半日為單位扣除，如停班課未達半日，
仍以半日扣除

公假、延長病假 無需扣除

連續扣薪事假 仍應按日扣除薪給

參照Q&A：Q4-17



28

Q4-10.離(本)島地區公務人員非因公赴臺(離
島)，假滿當日或隔日因非人為因素致
無法如期返回工作崗位，得否比照天
然災害停班處理？

離
島

原人事局88年7月5日函，因應離島特殊情形，准予非因公
赴臺之離島公務人員，於假滿當日或隔日(包含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之各種假別)，因天候、機場等非人為所掌控因素致
無法如期返回工作崗位者，得經當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後，由服務機關審酌實際情形，視同天然災害停班處理

人事總處105年12月20日函，
從寬比照

本
島

參照Q&A：Q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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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1.教職員工之出勤應如何處理？

原則：各級學校之性質與適用對象與一般行政
機關不盡相同，為兼顧實際狀況，學校部分得
由教育主管機關參照本辦法，另定補充規定

天然災害發生經學校個
別發布停課時，其所屬
教職員工是否仍應照常
出勤，係屬學校之行政
權責，宜請各學校依權
責辦理

1 2

教育部102年6月4日函，
教師依規定由服務學校給
予停班(課)登記時，其教
學工作應如何代理等，事
涉地方制度事項，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應秉權責辦理

參照Q&A：Q4-19、Q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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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2. 勞工之出勤應如何處理？

一、適用勞動部「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
要點」

二、適用勞動部訂頒之工作規則審核要點、工作規則參考手冊、職
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等相關規範

三、公務機關（構）、公私立學校、公用事業、郵電事業、交通事
業及其他性質特殊之事業，天然災害發生時（後），勞工出勤
管理及工資給付事項，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未有規定者，參照本要點辦理

或撥打勞動部
免付費服務專線

1955

參照Q&A：Q4-21

相關資訊請上網搜尋：

勞動部天然災害勞工
出勤權益專區
https://www.mol.gov.tw

/topic/3067/14532/


